《风力发电设备主轴用高碳铬轴承钢》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出并归口，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作为标准组织协调单位。根据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由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并共同参与前期研究、调研和标准的编制、修改、技术数据验证以及标准推广等工作。
2、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轴承钢有高而均匀的硬度和耐磨性以及高弹性极限，对其化学成分均匀性、非金属夹杂物的含量和分布、碳化物的分布等要求都十分严格，是所有钢铁生产中要求最严格的钢种之一。由于转盘轴承应用广泛，要求生产行业在产品设计上不断创新产品形式、改进产品性能，因而在生产制造中有着多重考量。
随着我国机械制造的告诉发展，转盘轴承的工作条件不断变化，工程机械的工作环境也越来越要求轴承能够在高转速、高负载、高工作温度等复杂环境中稳定运行。由于用途性能不同，造成显微组织、脱碳层、非金属夹杂物、低倍组织、力学性能、表面质量等指标的控制形成差异。现有针对转盘轴承钢的生产主要执行国家标准GB/T 18254-2016《高碳铬轴承钢》，该标准适用于制作轴承套圈和滚动体用高碳铬轴承钢热轧和锻制圆钢、圆盘条、冷拉圆钢（直条或盘状）的通用标准，无法满足工程机械转盘轴承钢的专用要求与实际需要。为了规范工程机械转盘轴承钢的生产与使用，引导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填补该产品的标准空白。不仅有利于完善现有的标准体系，使生产企业和下游企业有据可依，同时引导企业的正确生产和使用，有利于下游市场的开拓。
3、 标准编制过程
2025年1月：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团标委）秘书处给各位委员发出团体标准立项函审单。到立项函审截止日期，没有委员提出不同意见；
[bookmark: _GoBack]2025年2月：团标委正式下达《风力发电设备主轴用高碳铬轴承钢团体标准立项计划（2025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后，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相关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组，提出了标准编制计划和任务分工，并开始标准编制工作。；
2025年3~8月：进行起草标准的调研、问题分析和相关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完成了标准制定提纲、标准草案；
2025年9月：计划召开标准启动会，围绕标准草案进行讨论，按照与会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发出征求意见；
2025年X月：计划完成征求意见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
2205年X月：计划完成该标准审定会和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审批；
2025年X月：完成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审批；完成标准发布、实施。
4、 标准编制原则
一是满足用户使用需要的原则。标准牵头单位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轴承钢产品生产经验，保证风电设备主轴的安全，力争达到“科学、合理、先进、实用”。二是实践标准供给侧改革的原则。进一步完善钢材产品标准体系，保证设备安全，争取实现团体标准的“及时性”、“先进性”和“市场性”的要求。三是技术创新的原则。在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结合国内风力发电产品生产现状，着重调研下游行业重点关注的技术指标，在牌号、力学性能指标、表面质量、非金属夹杂物、尺寸外形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标准中充分体现新产品的技术特点。
5、 主要技术内容
（1） 编制思路
《风力发电设备主轴用高碳铬轴承钢》标准的设计与编制主要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切实从风力发电设备生产需要出发，本文件在参考采标GB/T 18254-2016《高碳铬轴承钢》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生产的特殊需要，限定了产品尺寸的适用范围，明确牌号和分类，部分收严化学成分，并在力学性能、表面质量、非金属夹杂物等技术指标要求上进行了特异化，强化细分领域标准的指导意义。通过制定满足市场创新需要，并具有科学、合理、全面、可操作性的标准，助力风电主轴用轴承钢的高质量供给水平，提升作业安全性、可靠性。增强了原料生产制造商与下游行业的联系，使标准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2） 标准技术框架
本文件包含以下部分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订货内容
5 制造工艺
6 技术要求
7 试验方法
8 检验规则
9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三）主要技术内容
1、标准名称
依据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本文件的名称为《风力发电设备主轴用高碳铬轴承钢》。
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风力发电设备主轴用高碳铬轴承钢的订货内容、制造工艺、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风电发电设备主轴用公称直径为16 mm～200 mm的高碳铬轴承钢热轧圆钢（以下简称圆钢）。
3、规范性引用文件
基于文件内容，对涉及的检测方法标准、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标准、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标准等进行了引用。根据相关标准最新发布版本，重新梳理了引用标准。
4、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5、 订货内容
按本文件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本文件编号；产品名称；牌号；
规格；重量（或数量）；交货状态；特殊要求。
6、 制造工艺
6.1冶炼方法
[bookmark: _Hlk35808158]本章节规定钢应采用转炉或电炉冶炼，并经炉外精炼和真空脱气处理。
6.2交货状态
圆钢以热轧、软化退火或球化退火状态交货。
7、 技术要求
7.1牌号和化学成分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1的规定。
本文件根据GB/T 29718-2013《滚动轴承 风力发电机组主轴轴承》中对材料的要求，以符合GB/T18254-2022中GCr18Mo钢、GCr15SiMo钢制造，本文件结合实际应用情况，提出三个牌号，铜鼓加入Mn、Mo元素，提高Cr元素含量，进一步提高淬透性、强度和耐磨性，与特级优质钢相比Ni、Cu、As+Sn+S含量有加严。
除非得到用户同意，生产厂不应有意向钢中添加钙及钙合金
表1　 牌号和化学成分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Cr
	Mo

	GCr18MnMo
	0.93～1.05
	0.20～0.45
	0.60～0.80
	1.70～1.95
	0.25～0.35

	GCr18MnMo1
	0.93～1.05
	0.15～0.35
	0.60～0.80
	1.70～1.95
	0.40～0.50

	GCr18Mo
	0.95~1.05 
	0.20~0.40 
	0.25~0.40 
	1.65~1.95 
	0.15~0.25

	GCr19SiMnMo
	0.93～1.05
	0.40～0.60
	0.80～1.10
	1.80～2.05
	0.50～0.60

	GCr15SiMn
	0.95~1.05
	0.45~0.75
	0.95~1.25
	1.40~1.65
	≤0.10

	GCr15SiMo
	0.95~1.05
	0.65~0.85
	0.20~0.40
	1.40~1.70
	0.30~0.40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钢中残余元素含量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不大于

	
	Ni
	Cu
	P
	S
	Ca
	O
	Ti
	Al
	As
	As+Sn+Sb
	Pb

	本文件
	0.20
	0.20
	0.020
	0.015
	0.001 0
	0.000 9
	0.002 5
	0.050
	0.015
	0.03
	0.002

	GB/T18254中特级优质钢
	0.25
	0.25
	0.015
	0.015
	0.0010
	0.0006
	0.0015
	0.050
	0.04
	0.075
	0.002


圆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元素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Cr
	P
	S
	Ni
	Cu
	Ti
	Al
	Mo

	允许偏差
	±
0.03
	±
0.02
	±
0.03
	±
0.05
	+0.005
0
	+0.005 
0
	＋0.02  0
	＋0.02   0
	+0.000 5
0
	+0.01 
0
	±
0.02



[bookmark: _Hlk35809494]7.2硬度
通过调控化学成分，使主轴用钢硬度进一步提升，较国标有加严，本文件软化退火圆钢的硬度应不大于260 HBW，球化退火圆钢的硬度应为179 HBW～230 HBW。
7.3低倍组织
圆钢应进行酸浸低倍检验，其横向酸浸试样上不应有残余缩孔、裂纹、皮下气泡、过烧、白点等有害缺陷。中心疏松、一般疏松、锭型偏析和中心偏析的合格级别应符合表4的规定。本章节参考GB/T18254，与优质钢、高级优质钢连铸级别一致。
表4　 低倍组织合格级别
	低倍缺陷类型
	GB/T 18254—2016附录A中评级图
	合格级别/级，不大于

	中心疏松
	第1评级图
	1.5

	一般疏松
	第2评级图
	1.0

	锭型偏析
	第3评级图
	1.0

	中心偏析a
	第4评级图
	2.0

	a适用于制作滚动体用的连铸圆钢。


7.4宏观夹杂物
本文件针对宏观夹杂物提出要求，圆钢应进行宏观夹杂物检测。测试体积不小于2.0 dm3，单个夹杂物长度应不大于5 mm，纯净度总指数应不大于5 mm/dm3。套圈用圆钢的心部区域（公称直径的15%范围内）不作要求。
7.5非金属夹杂物
本章节参照GB/T 18254的有关要求，非金属夹杂物合格级别与高级优质钢一致。本文件细化了非金属夹杂物的检验结果规定。生产厂应对每炉钢进行非金属夹杂物检验，其检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A类、B类、C类、D类的非金属类夹杂物，模铸钢所有试样三分之二和每个钢锭至少有一个试样以及所有试样的平均值应不超过表5的规定；连铸钢所有试样三分之二和所有试样的平均值应不超过表5的规定；
b)  对于DS类的非金属夹杂物，其最大值应不超过表5的规定；
c)  对于氮化钛：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5　 非金属夹杂物合格级别
	A类
	B类
	C类
	D类
	DS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级，不大于

	2.5
	1.5
	2.0
	1.0
	0
	0
	1.0
	0.5
	1.5



7.6脱碳层
本章节根据产品实际应用和需求，对圆钢表面每边总脱碳层深度提出要求，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脱碳层
单位为毫米
	公称直径
	交货状态
	每边总脱碳层深度，不大于

	16～30
	热轧
	公称直径的1.2％

	1. 
	软化或球化退火
	公称直径的1.2％加0.15

	＞30～200
	热轧
	公称直径的1％

	2. 
	软化或球化退火
	公称直径的1％加0.15


7.7显微组织
本章节结合钢材尺寸要求，对公称直径上下限作了明确，范围为16~200，要求球化退火圆钢的显微组织应为细小、均匀、完全球化的珠光体组织，其合格级别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显微组织合格级别
	交货状态
	公称直径/mm
	合格级别/级
	评级图

	球化退火
	16～60
	2～4
	GB/T 18254—2016附录A中第5评级图

	
	＞60～200
	协商
	


7.8碳化物不均匀性
本章节以钢材实际用途进行区分，明确滚动体、套圈用圆钢的碳化物网状和碳化物带状，并按SEP 1520:1998进行评级，合格级别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碳化物网状和碳化物带状合格级别
	用途
	公称直径/mm
	碳化物网状CN5
级，不大于
	碳化物带状CZ6
级，不大于
	碳化物带状CZ7
级，不大于

	
	
	表面a
	心部
	表面a和心部
	表面a
	心部

	滚动体用
	16～100
	5.2
	5.6
	6.2
	7.2
	7.6

	
	＞100～200
	5.2
	5.7
	
	
	

	套圈用
	16～200
	5.2
	5.7
	6.2
	7.2
	7.7

	a表面到皮下15 mm处。
	


7.9显微孔隙
本章节参考GB/T18254中的有关规定
7.10表面质量
本章节参考GB/T18254中的有关规定，要求从实际尺寸算起，进行允许清除深度的要求。见表9.，明确剥皮、磨光或车光的圆钢表面不应有缺陷。
表9　 表面有害缺陷允许清除深度
	公称直径/mm
	表面有害缺陷允许清除深度

	16～80
	从实际尺寸算起不超过公称尺寸公差之半

	＞80～200
	从实际尺寸算起不超过公称尺寸公差


7.11超声检测
本章节明确超声检测要求，圆钢应按GB/T 4162—2022进行超声检测，公称直径不大于120 mm的圆钢，其合格级别为A级；公称直径大于120 mm的圆钢，其合格级别为B级。
7.12尺寸、外形、重量
圆钢的尺寸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702—2017表1中第2组的规定。
圆钢的通常长度为3 000 mm～8 000 mm；圆钢应在规定长度范围内以齐尺长度交货，每捆中最长与最短圆钢的长度差应不大于1 000 mm。
按定尺或倍尺交货的圆钢，其长度允许偏差应不超过+50   0 mm。
7.12.1不圆度
圆钢的不圆度应符合GB/T 702—2017的规定。
7.12.2弯曲度
圆钢的每米弯曲度应不大于3.0 mm，总弯曲度应不大于圆钢长度的0.3%。
7.12.3扭转
圆钢不应有显著扭转。
7.12.4端头形状
圆钢端头应锯切或剪切整齐，不应有飞边、毛刺及影响使用的切斜和压扁。圆钢不允许气割。圆钢如需倒角，应在合同中注明。
7.12.5重量
圆钢按实际重量交货。
7.12.6特殊要求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提出下列特殊要求：
a)加严表面质量；
b)其他特殊要求。
8 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24955][bookmark: _Toc103246232]8.1化学成分
钢的化学分析方法按GB/T 223（所有部分）、GB/T 4336、GB/T 20123、GB/T 20125或通用的方法进行，仲裁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氧含量试样应充分去除脱碳层后检验，其分析方法按GB/T 11261进行。
钛含量分析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8.2硬度
布氏硬度试验方法按GB/T 231.1的规定进行。
8.3低倍
低倍酸浸试验方法按GB/T 226的规定进行，评定方法及评级图按GB/T 1979和GB/T 18254—2016附录A中第1评级图～第4评级图。
8.4宏观夹杂物
宏观夹杂物检验按GB/T 38683—2020中灵敏度4级的规定进行。
8.5非金属夹杂物
非金属夹杂物试样按7.13进行淬火回火后放大100倍观察，评定方法及评级图按GB/T 10561—2023中A法进行。
8.6脱碳层
脱碳层按GB/T 224—2019中的金相法进行。
8.7显微组织
显微组织检验取横向试样，抛光面用2%硝酸酒精溶液浸蚀后，放大500倍或1 000倍观察(仲裁时以1000倍为准)，按GB/T 18254—2016附录A中第5评级图进行评级。
8.8碳化物不均匀性
碳化物网状和碳化物带状按7.13进行淬火回火后分别放大200倍和100倍，按SEP 1520:1998进行评级。 
8.9显微孔隙
显微孔隙检验取纵向试样按7.13进行淬火回火后放大100倍，按GB/T 18254—2016附录A中第10评级图进行评级。
8.10表面质量
表面质量用目视或其他有效方法检查。
8.11超声检测
超声检测按GB/T 4162—2022的规定进行。
8.12尺寸、外形
尺寸、外形测量，采用能保证必要准确度的卡尺或样板进行。
8.13试样热处理制度
检验非金属夹杂物、碳化物网状、碳化物带状、显微孔隙的试样需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淬火加热温度：840 ℃～880 ℃；
淬火加热时间：按试样直径或厚度每1 mm保温1.5 min；
冷却剂：油；
回火温度：≤300 ℃；
回火时间：≥1 h。
8.14评级原则
所有检验项目均在试样检验面上以最严重的视场和区域作为评级依据。
9 检验规则
9.1检查与验收
圆钢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质量检查与验收。
9.2组批规则
圆钢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炉号、同一牌号、同一尺寸、同一交货状态和同一热处理炉批的圆钢组成。
9.3取样数量和取样部位
表1　 圆钢的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部位
	要求的章条号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1
	化学成分
	1个/炉
	8.3.2
	6.1
	7.1

	2
	氧含量
	1个/批
	
	
	

	3
	硬度
	公称直径不大于60 mm，取5个/批
公称直径大于60 mm，取3个/批
	不同支圆钢的端部
	6.2
	7.2

	4
	低倍
	6个/批
	8.3.3
	6.3
	7.3

	5
	宏观夹杂物
	测试体积不小于2 dm3
	不同支圆钢的端部
	6.4
	7.4

	6
	非金属夹杂物
	6个/批
	8.3.4
	6.5
	7.5

	7
	脱碳层
	公称直径不大于60 mm，取5个/批
公称直径大于60 mm，取3个/批
	不同支圆钢的端部
	6.6
	7.6

	8
	显微组织
	
	
	6.7
	7.7

	9
	碳化物网状
	
	
	6.8
	7.8

	10
	碳化物带状
	
	
	
	

	11
	显微孔隙
	
	
	6.9
	7.9

	12
	表面质量
	逐支
	整支圆钢
	6.10
	7.10

	13
	超声检测
	逐支
	—
	6.11
	7.11

	14
	尺寸、外形
	逐支
	—
	6.12
	7.12


9.3.1化学分析用试样取样按GB/T 20066的规定进行，氧含量在圆钢上测定，其取样部位：公称直径不小于20 mm，在圆钢半径二分之一处；公称直径小于20 mm，在圆钢中心处。低倍的取样部位按如下规定：
a）  模铸钢：生产厂应对每炉钢从浇注开始、中间和最后一个锭盘的任意钢锭的头部和尾部各取1个，共6个试样；若一炉钢只浇二个锭盘时，则从第一个锭盘中任取一支钢锭，从第二个锭盘中任取二支钢锭，共三支钢锭，在其头部和尾部各取一个试样；若一炉钢只浇一个锭盘时，则任取三个钢锭，在其头部和尾部各取一个试样，试样应从成材前的轧坯或材上相应部位切取；
b）  连铸钢：若在圆钢上进行检验，则从任意6支圆钢的任意端各取1个试样。
9.3.2非金属夹杂物的取样部位按如下规定：
a）  模铸钢：生产厂应对每炉钢从浇注开始、中间和最后一个锭盘的任意钢锭的头部和尾部各取1个，共6个试样；若一炉钢只浇二个锭盘时，则从第一个锭盘中任取一支钢锭，从第二个锭盘中任取二支钢锭，共三支钢锭，在其头部和尾部各取一个试样；若一炉钢只浇一个锭盘时，则任取三个钢锭，在其头部和尾部各取一个试样，试样应从成材前的轧坯或材上相应部位切取；
b）  连铸钢：若在圆钢上进行检验，则从任意6支圆钢的任意端各取1个试样。
c）  试样从直径或边长为100 mm的轧坯或材上于中心到外表面中间部位切取，亦可在直径或边长为80 mm～120 mm坯或材上相应部位切取。经供需双方协议，试样亦可在更大或更小的截面上切取；试样尺寸为10 mm×20 mm，抛光面应与轧制方向平行。
9.4复验与判定规则
若检验项目中有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时（白点、非金属夹杂物除外），可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取样数量与初验相同（氧含量除外）。复验合格则该批圆钢判定合格；复验仍不合格，则该批圆钢应判为不合格。
氧含量不合格时，可在不同圆钢（坯）上任意取3个试样进行复验，其检验结果的平均值应不大于本文件的规定值，其中允许有1个试样超过本文件规定值，但不应超过本文件规定值加0.000 3%。
若初验不合格的试样超过检验试样的一半时，说明该批圆钢质量较差，则不允许复验，但供方可以重新处理和组批，作为新的一批检查和验收。
对同一炉圆钢的低倍和非金属夹杂物，允许以坯代材，以大代小。
9.5数值修约
圆钢的数值判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数值修约应符合GB/T 8170的规定。
10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圆钢的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101的规定。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提出色标要求。。
6、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7、 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文件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标准，不违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8、 标准属性
本文件属于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团体标准。
9、 贯彻要求及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经过审定报批后发布。建议在对产品生产、贸易和使用等相关单位进行宣贯执行。
《风力发电设备主轴用高碳铬轴承钢》标准编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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